





罗政办通〔2021〕23号



罗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罗平县网络市场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县直有关单位：
根据《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同意调整完善曲靖市网络市场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函》（曲政办函〔2020〕135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网络市场监管，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促进网络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现将《罗平县网络市场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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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县网络市场监管联席会议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网络市场监管，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促进网络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经县人民政府同意，决定调整完善罗平县网络市场监管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主要职能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加强网络市场监管法治建设；研究提出网络市场监管工作思路以及推进实施网络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强对网络市场监管的协同、指导和监督；协调解决我县网络市场监管中的重大问题和典型违法活动的治理；组织开展网络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普法宣传；完成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名单
召集人：梁代林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成  员：杜大勇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新闻出版局局长
段亚男  县网信办副主任
余  娟  县工信商科局副局长
张  斌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刑侦大队大队长
戚  莆  县文旅局副局长
李  丽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王  平  县林草局副局长
杨华强  县税务局副局长
宁  强  罗平人行副行长
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等原因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报联席会议确定。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在县市场监管局，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县市场监管局分管领导担任。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责人担任。
三、工作规则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由召集人或者召集人委托的同志主持。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举行联络员会议，全体或者部分成员单位参加，可邀请其他有关部门和专家参与特定事项的专题研究。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议定事项，印发各成员单位和有关部门，同时抄报县人民政府。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
四、工作要求
（一）联席会议要充分发挥作用，按照“各尽其责、协同管网”要求，加强对各部门的指导和部门间协调协作，增强监管合力，形成高效有序的长效工作机制。
（二）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做好对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跟踪督促落实，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
（三）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能职责依法做好本部门涉及网络市场监管的有关工作，主动研究解决网络市场监管的有关问题，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和议定事项，指导各对口部门落实具体工作措施；指定专人负责收集、整理本单位网络市场监管工作的相关资料，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有关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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